  关于《惠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修订稿）公众反馈意见采纳情况的公告

2023年5月18日至2023年6月17日，我局在惠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了《关于<惠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的公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4条意见建议。我局高度重视，对有关意见认真研究，现依法将公开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公开，具体内容及采纳情况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公众反馈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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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众反馈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来信人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邮件
发信人
李文佳
	1、修改关于名树古木保护等级的认定标准的规定：
《惠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对古树名木保护等级的划分标准与《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以及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古木名树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建设部《管理办法》）的保护等级划分标准不同，而无论是《省条例》还是建设部《管理办法》，都规定树龄300年以上古树实行一级保护、其余古树实行二级保护，《省条例》还专门规定了对500年以上古树实行特别保护。
名树古木保护等级的认定是进行保护管理的基础，会影响后续保护措施、责任划分等各种事项的具体要求，合理设置其认定标准有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进行。因此我认为修改《修订稿》中的保护等级认定标准具有必要性。通过对比《修订稿》标准和《省条例》、建设部《管理办法》可以知道，实际上其划分标准相差其实不是很大，都以100年、300年、500年为分界线，《修订稿》大可以直接将三级保护改为二级、二级保护改为一级，一级保护则如《省条例》规定一样设定为特别保护。这种修改既能够使得《修订稿》内容与其他法律法规标准保持一致，以免在处理相关工作时由于标准不同发生冲突或出现歧义的情况，而修改的工作量也不会太大。
2、整理优化《修订稿》关于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管护责任人的规定：
首先，在《修订稿》第十四条中规定了十项关于确定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或管护责任人的规则，但十项规定的范围有交叉或者是可以合并同类项的部分，以至于第十四条需要通过繁杂的文字列举来说明，使得条文失去简洁性。
《修订稿》第十四条中新增的第（九）项和第（十）项第一句的，实际上都可以归类为由所有权人管护的范围，可以合并为同一项；第（一）项和第（六）项都是根据古树名木位于单位或个人的院落内来确定管护责任者的，可以合并为同一项，即“生长在各单位用地范围内或个人宅院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或个人管护”。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使得条文内容更加简明扼要，保持法律语言的简洁，方便学习与适用。
其次，在《修订稿》第十四条新增的第（九）、（十）两项规定中使用的是“养护”一词，而修订前的前八项使用的均为“管护”一词，一方面，没有保持同一条文内语言表述的一致，另一方面，“管护”一词意为“管理”和“养护”，责任范围是大于“养护”的，使用“养护”一词实际上是减轻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负担。因此，在第十四条中应该统一使用“养护”一词。
此外，《修订稿》第十四条第（八）项是对于农村古树名木责任人确定的规定，具有兜底性质，正因如此，我认为将第（八）项规定的位置移到最后更符合一般的阅读顺序和逻辑。
3、明确对死亡古树名木的处置流程：
在《修订稿》第十七条中，虽然规定了古树名木死亡时养护责任单位、责任人的报告义务和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实义务，并要求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但对于该死亡古树名木的处置相关流程却并未作出规定。处置流程规定的缺失不利于行政管理部门和养护责任单位、责任人实施对古树名木的管护工作，因此在《修订稿》当中有必要加入相关规定，确认由谁处置、怎么处置。
对于具体的处置流程，我认为可以在由县级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进行确认的同时一并提出处置意见。此外，《省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还要求将处置意见上报省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确认，并且对于具体处置方式的流程和应办理的手续都作出了相关规定，《修订稿》可以参照修改目前第十七条的规定，细化对处置程序和手续的要求，以便各部门和养护责任者更好地落实对死亡古树名木的处理。
4、其他建议：
目前的《修订稿》主要是在原惠府办〔2018〕15号文件上加以修改，与新修订的《省条例》和建设部《管理办法》等文件在具体问题上是有出入的。虽然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未必要保持完全一致，但在设置规定时统一标准有利于在落实具体工作时避免出现矛盾冲突，有助于更高效地达成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目的。例如，在《修订稿》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禁止实施挖坑取土、排放污水等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的范围是“树冠边缘以外3米范围内”，而《省条例》等文件规定的保护范围则更大，为“树冠垂直投影及边缘外五米范围内”，从对古树名木的切实保护效果的角度来看，《省条例》的规定显然更有利于古树名木的保护，《修订稿》参照其修改保护范围也能防止管理时对相关损害问题的认定出现分歧。因此，参照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文件对于古树名木保护的规定，对于完善《修订稿》内容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未采纳。根据2023年5月31日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该条例将于2023年7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第八章已涵盖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相关内容。为避免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中由于执行标准不同导致出现歧义，我局正在向相关部门建议终止《惠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修订，目前正在走相关程序。



